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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精神醫療處置機制
及教育訓練規劃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大綱

緊急精神醫療處置機制

緊急精神醫療及危機處理教育訓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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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精神醫療
處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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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區干擾行為者通報及處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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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緊急個案醫療小組

北區：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南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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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社區緊急醫療小組到場評估民眾精神狀況及護送就醫啟動時機。
✓ 主治醫師line群組：衛政、社政等人員專用。
✓ 24小時緊急醫療專線：警察、消防人員專用。



現行 新版

臺北市警察、消防、衛政之緊急精神醫療處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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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室

護送就醫 緊急安置/強制住院

嚴重病人需2位精神專
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

「社區緊急個案醫療
小組」以電話、視訊
諮詢或到場評估



臺北市跨網絡合作之緊急精神醫療處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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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院區、三總北投分院

健康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里鄰長通報

警察

消防

◼ 電話諮詢

◼ 現場評估

◼ 後續醫療、追蹤照護

跨網絡合作與通報社區干擾及多元議題個案

社會安全網

◼ 社會安全網個案研討會、區級、府級各局處合作

◼ 里鄰長、校園、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與演講（包含
自殺守門人防治課程）

180 234 109

629
820

359

28.6% 28.5% 30.4%

0.0%

10.0%

20.0%

30.0%

40.0%

5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111年 112年 113年1-6月

臺北市啟動醫療小組評估後送醫情形

啟動醫療小組(送醫) 啟動醫療小組(未送醫)

評估後護送就醫比例

啟動緊急醫療小組評估結果

◼ 約3成由警消護送至醫院急診處置

◼ 約7成由醫院轉介至門診、居家治療
或提高訪視頻率



緊急精神醫療及
危機處理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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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緊急精神醫療及危機處理教育訓練

危機處理小組(CIT)教育訓練

✓ 參與對象：警政、消防人員

✓ 課程內容：認識精神危機、危機處理法律議題、精神危機

初評及次評、情境演練、CIT 器材認識、約束原則等。

◆由本市消防局主辦，與本局及本市警察局合作辦理6梯次

(每梯次為2日，12小時之課程)

臺北e大視訊課程專班

✓ 參與對象：警政、消防人員

✓ 課程內容：社區危機個案送醫與處理、思覺失

調症主要症狀、簡易症狀詢問及安全性評估、

社區疑似及精神病人處遇。

◆警消教育訓練專班，參與人次4,48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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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課程(4小時)

✓ 參與對象：警政、消防、衛政人員

✓ 課程內容：精神醫療照護概論、精神危機

狀態應對與處置及社區精神危機處理相關

法規

✓ 後續由衛福部提供課程網址，轉知警政、

消防及本局衛生單位人員完訓

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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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規劃

臺北e大視訊課程專班(1小時) 
✓ 參與對象：警政、消防人員、社政、民政及

勞政

✓ 持續辦理警消人員教育訓練專班，業於113

年5月函知本市警察及消防局完訓

✓ 課程內容：社區危機個案送醫與處理、思覺

失調症主要症狀、簡易症狀詢問及安全性評

估、社區疑似及精神病人處遇

實體共訓課程(4小時) 
✓ 參與對象：警政、消防、衛政人員

✓ 課程內容：評估護送就醫案例分享、情境模

擬演練(依衛福部113年4月30日函文規劃)

✓ 與本市警察局、消防局合作，預計9月辦理

√

√

衛生局辦理

113年緊急精神醫療及危機處理教育訓練



跨單位合作緊急精神醫療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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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2區健康服務中心

衛生局

自殺防治中心

本市心理諮詢專線
02-3393-7885

警察局

消防局

社會局

社區緊急個案醫療小組



謝謝聆聽
敬請指導


